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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年度“三公”经费
决算公开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4 年度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中，财政拨款“三公”

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176630.00 元，决算为 168362.36 元，完成

年初预算的 95.32%；支出决算较上年减少 8268.07元，下降 4.68%。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.00 元，决算为 0.00 元，

上年无此项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.00元，决

算为 0.00 元，上年无此项支出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

预算为 128326.00 元，决算为 149616.36 元，占财政拨款“三公”

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88.87%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116.59%；公务接

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48304.00 元，决算为 18746.00 元，占财政

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11.13%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38.81%。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.00 元，决算为 0.00 元，

上年无此项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.00元，决

算为 0.00 元，上年无此项支出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

较上年增加 21289.93元，增长 16.59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较

上年减少 29558.00 元，下降 61.19%；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决

算 18746.00 元（其中：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 0.00 元），较上年

减少 29558.00元，下降 61.19%；国（境）外接待费支出年初预

算为 0.00 元，决算为 0.00元，上年无此项支出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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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年初预算

为 176630.00 元，支出决算为 168362.36 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

95.32%，支出决算较上年减少 8268.07 元，下降 4.68%。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.00 元，决算为 0.00元；公务用车购置费支

出年初预算为 0.00 元，决算为 0.00 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

出年初预算为 128326.00 元，决算为 149616.36.00 元，完成年初

预算的 116.59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48304.00 元，决算

为 18746.00 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38.81%。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

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年初预算数的主要原因

是：1.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较上年增加 21289.93元，单

位车辆年龄较大及开展各项工作需要，车辆维护成本增加。2.公

务接待费支出决算较上年减少 29558.00 元，为开展基层减负工

作，上级到昌开展工作减少，公务接待费大幅下降。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

费支出决算 0.00 元，上年无此项支出；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决

算 0.00元，上年无此项支出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上

年增加 21289.93 元，增长 16.59%；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

29558.00元，下降 61.59%，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出决算 18746.00

元（其中：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 0.00 元），较上年减少 29558.00

元，下降 61.59%；国（境）外接待费支出决算 0.00 元，上年无

此项支出。2024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

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1.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决算较上年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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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89.93元，单位车辆年龄较大及开展各项工作需要，车辆维护

成本增加。2.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较上年减少 29558.00 元，为开

展基层减负工作，上级到昌开展工作减少，公务接待费大幅下降。

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实物量的具体情况：

1.安排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 0 个，累计 0 人次。

2.购置车辆 0 辆。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

有量为 9 辆。主要用于推动建立落实食品安全企业责任主体，各

级政府负总责的机制，防范区域性、系统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，

推动市场监管领域社会共治机制，建立健全市场主体社会信用体

系，辖区市场经济秩序监督管理所需车辆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

过桥费、保险费等。

3.安排国内公务接待 24批次（其中：外事接待 0 批次），

接待人次 313 人（其中：外事接待人次 0 人）。主要用于贯彻执

行国家和市县级有关市场监督管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食品药品监

管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方针、政策、规划等相关工作发生的接

待支出。安排国（境）外公务接待 0 批次，接待人次 0 人。

三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
不存在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
